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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9个世界无烟日，浙江省及杭州市卫生计生部门联合
开展以“无烟峰会”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并公布了最新的公共场
所烟草广告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烟草广告面积大、数量多的情
况仍普遍存在，甚至有不少烟草销售点不拒青少年。

据悉，上述调查覆盖杭州市内133个不同类型的公共场所及
19个户外区域，这些地方均未发现明显的烟草广告。然而，烟草
销售点却成为烟草广告的集中地。

杭州市卫计委有关人员介绍说，暗访的128个烟草销售点
中，将近60％有明显的烟草广告，特别是便利店、烟草专卖点及
部分贩售亭。烟草专卖点的烟草广告普遍存在面积大、数量多
等特点，形式涵盖橱窗广告、货架顶端广告、店内粘贴广告、背光
或照明广告、滚动电子屏等。

调查同时发现，将近40％的烟草销售点有青少年出入，只有
23.4％的烟草销售点有“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的说明或标
识，且暗访现场发现4例青少年买烟却未被拒绝的情况。

专家指出，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警示图形上烟包是一个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的控烟策略。

杭州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杭州是全国最早推行“警示
图形上烟包”的城市之一，经过多年努力，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
的无烟环境建设有了显著成效。而现在全社会已形成控烟共
识。以“无烟峰会”的倡议为契机，杭州市疾控中心将继续走进
学校、社区、公园、广场、超市等各类场所，走上报纸杂志及微博
微信等各类媒体，倡导全社会一起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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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卫计委抽样调查：

全市近60％烟草销售点有明显烟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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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管用的法才是好法
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

统性、可操作性，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几天，随着新修改的《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获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省人大代表钱燕珍心里仿
佛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常想，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能做点什么？”这
几年雾霾气势汹汹，身为宁波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
员，钱燕珍觉得自己不能闲着。所以，连续4年，她都
在省人代会上提出了关于治理大气污染的建议。今
年，得知省里要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她更是主动
请缨，参与立法调研全过程。

“现在，看到老百姓的意愿最终被写进条例，转
化为地方法规，我们履职也越来越有动力了。”钱燕
珍说。

针对问题立法，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这些年
来，就与我省科学发展不适应、不平衡的种种问题，以
破除束缚、立法规范和促进各方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我省不断加快立法解决问题的步伐。《浙江省专
利条例》《浙江省审计条例》《浙江省旅游条例》……一
部部地方法规的诞生，汇聚的是民声民意，解决的是
各种问题。浙江的法，越来越多地被百姓记在心里、
拿在手中，成为实用的法、管用的法。

怎么立法广泛听取意见
要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

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摘自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2014年10月29日，岱山县高亭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一张会议桌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群众和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面对面坐到了一
起。那一次，夏书记是专门就《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
促进条例（草案）》来听取大家意见的。

如今，不仅海岛上建起了人大代表联络站，近
3000个代表联络站已遍布浙江城乡，成了人大代表联
系群众、为民立法的“新阵地”，一项项法规怎么立、怎
么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发表意见。

2015年，随着立法法的修改，我省的地方立法开
启了新征程，全省所有设区的市，都有了地方立法
权。面对立法能力弱的“短板”，新获地方立法权的设
区的市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寻求专家
支持，积极迎接挑战。今年3月底，30名来自法学、经
济、金融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接过了台州市人大常委
会的聘书，成为台州市首批立法专家库成员。

开展立法问卷调查，召开立法听证会、立法协商
会，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开门立法，已成为浙江立
法的常态。正如省人大代表李根美所说：“在立法中
不断扩大基层老百姓的参与度，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不仅增强了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还因为老百姓亲
身参与立法，能更好地知法，从而进一步守法。这样
立出来的法才是良法，这样的治理也才是善治。”

立改废释并举促改革
要坚持立法先行，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加快完善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
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
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

——摘自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求是》2015年第1期）

每一年，都会有一批新诞生和新修订的法，影响
着浙江老百姓的生活。在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的立
法项目库里，有 31 件立法项目，其中继续审议的法
规项目4件、新制定3件、修订修改8件，同时还预备
了5件。

“地方性法规，很重要一点是要立足省情，通过立
法来引领和推动我省的改革发展。”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这些年来，我省的改革发展到哪里，地方立法就
服务规范到哪里。2013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三改一
拆”决策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及时启动立法程序，制定

《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为依法、有序推进拆违
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2014 年 1 月，根据中央精
神，我省率先修改地方性法规，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省份，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法
治确实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今年，针对我省教
育事业发展迅速、各地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
现状，加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浙江省学前教育条
例》也被及时列入立法计划。

注重地方立法与重大改革、决策相衔接，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的及时上升为法律，不适应改革要求的及
时修改和废止，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
也把立法服务改革、服务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随着

“法治浙江”建设的持续深入，我省已基本形成具有自
身特色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地方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
一起，成为推动我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
坚强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史隽

本报讯 昨天下午，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学习
弘扬王盛同志事迹精神，全省8000多名检察干警以电视电话会
议的形式，聆听了在省检察院举行的王盛同志先进事迹宣讲报
告会。

近两年来，从获评“守望正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浙
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杰出青年”“浙江省优秀检察官”并被荣
记个人一等功、个人二等功各1次，到不久前获得“全国模范检
察官”和“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王盛的荣誉接踵而至。
光环背后，是他16年工作如一日，始终保持着的为党为民为检
察事业矢志奋斗的赤子之心。

作为报告会宣讲人之一，在台州市检察院控申处副处长左
袁蜻眼里，王盛犹如一位人生导师：面对来访群众和不服判决的
被告人，他用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传递法治正能量；面对生活陷
入困境的被害人，他不仅积极帮助申请司法救助，而且经常自掏
腰包热心帮扶，让司法充满温情……“他教会我，办案时不要刻
板地紧盯法条，要注重和当事人的交流；他告诉我，层层叠叠的
案卷记载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犯罪事实，更是一个个普通人的人

生轨迹；他引导我，除了业务水平要精益求精，还要做一个有温
度的法律人。”

16年的公诉生涯里，王盛始终视办案质量为生命，严格司
法、不枉不纵，先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700余件，其中疑难复杂、
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占半数以上，包括社会影响极大的跨
境电信系列诈骗案、震惊全国的温岭杀医案、非法集资案等，无
一错案。

“与王盛在一起工作、学习的13年，总是让我倍感阳光和充
满激情！”台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叶文婷在宣讲中这样感
叹，“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检察事业无限热爱。他的这种
职业精神正是对‘工匠精神’的完美诠释，并将‘工匠精神’发挥
到了极致。”

台州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张剑锋，因工作关系，
与王盛相处十几年，王盛承办的公诉案件如“林斌伟特大放火
案”“温岭连恩青杀医案”等，都是经他审理判决的。“王盛身上最
显著的特点是3个词：严谨，精准，负责。他获得全国模范检察
官光荣称号，实至名归，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张剑锋说。

台州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志君见证了王盛的成长，“王盛的荣
誉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整个浙江检察。对我们台州检察
来说，学习好、宣讲好王盛事迹，既是一份荣耀，更是一种责任！”

省检察院举行王盛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

全省检察干警共同感受“榜样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志浩 通讯员 罗正然 摄

昨天上午，浙江省（杭州市）大学生征
兵工作启动暨高校征兵工作站授牌仪式在
浙江科技学院举行，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积
极响应祖国征召、踊跃报名参军，携笔从戎
迈入军营，为实现强军梦贡献青春和才智。

莘莘学子当立志
携笔从戎固国防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刘云

本报讯 缺乏专业化审判机构、审判力量薄弱是造成环境
资源司法保护短板的原因之一。昨天，记者从湖州中级法院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湖州两级法院均已获批设立环
境资源审判庭，通过归口审理，实现环境资源案件刑事、民事、
行政案件的“三审合一”，加大对环境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
强力震慑。

环境资源案件因与自然环境和资源、自然科学等相关，专业
技术要求高、审理难度大，推行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有利于
破解审理难题。湖州中院常务副院长吴云介绍，环境资源审判
庭的主要职能是审判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包括与污染、破坏环境

有关的投放危险物质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危险物品肇事
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案件；审判环境资源民事案件，包括涉及
大气、水、噪声等自然环境污染的侵权纠纷民事案件，以及涉及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等；另外还审判包
括涉及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等环境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
行政行为被诉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是回应群众司法期待的一个新起
点，湖州法院将借助全省百日环保执法专项行动的有利时机，开
展全市环保非诉执行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吴云说。另外，
以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为契机，法院也将积极推动建立由政
府主导、基层综合执法部门实施或多部门参与实施的环境行政
非诉案件执行联动机制，积极推动环境行政非诉案件“裁执分
离”机制落地。

湖州两级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


